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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概述： 通知从四个部分部署了进一步加强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第一部分阐述了做好监管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第二部分提出了强化监管的关键环节和

重点任务，第三部分明确了监管工作的责任主体，第四部分对推进监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事关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农业部高度重视，不断健全

制度，强化监管。目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规范有序，总体可控，但在一些地方偶有发生违规

扩散现象，引起社会关注。各级农业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性，认

真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的积极研究、慎重推广的要求，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进一步加强农业

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重点环节的执法监管

各地农业部门要以信息化管理网络为载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逐一摸底，

将所有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发、生产、加工、经营活动的单位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对重点单位、重

点区域、重点环节和重点产品进行全面、系统、彻底排查。一旦发现违规扩散情况，应立即采取有效

措施妥善处置，并及时向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一）加强试验环节监管。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转基因农作物田间试验安全检查

指南》要求，对安全评价试验进行全面、动态监管，详细记录，确保监管工作全覆盖。试验前对控制

措施和控制制度进行检查，试验中对隔离等安全控制措施进行监管，试验结束时对残余物的处理和收

获物的保存进行监管。

（二）科学规范安评试验。中间试验严格执行报告制，开展中间试验前需经试验所在地省级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向农业部报告，对于未报告的将责令暂停试验，限期改正。中间试验要在具备控制条

件的实验基地内进行。环境释放试验和生产性试验，要严格按照审批的试验条件进行。

（三）加强品种审定环节监管。未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生产应用证书的品种一律不得进行区域

试验和品种审定。要对参加区域试验的水稻、玉米、油菜、大豆等品种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一经发

现，立即终止试验并按照《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严防转基因品种冒充非转基

因品种进行审定。

（四）加强生产经营销售环节监管。要以水稻、玉米、大豆和油菜种子为重点，开展种子生

产、加工和销售环节转基因成分抽检，严防转基因作物种子冒充非转基因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依法严

厉查处非法生产、加工、销售转基因种子行为。

（五）加强标识管理。要强化标识监管，做到应标必标，标识规范，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凡违反标识管理规定和不符合标识管理程序的，依法予以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及时报上

一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六）加强对研发单位的监管。要督促研发单位落实管理制度，加强监管，依法依规开展研

究，不得违规扩散转基因材料。对研发单位和研发者进行系统、全面的培训，使其熟练掌握安全管理

规定。从事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的单位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不具备条件的不得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

二、进一步落实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责任

（一）强化属地化管理制度。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

的责任主体。各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种子法》和

《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认真履行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职责，主动监管，严格执法。省级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综合协调和牵头抓总，并承担转基因生物研究阶段的监督管理职

能；种子管理机构承担转基因品种审定、种子生产经营阶段的监管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开展监管工作。

（二）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研发单位和研发人是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按

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的要求成立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小组，健全制度，确

保研发活动有章可循、管理规范。要落实法律法规要求的安全控制设施和措施，依法依规开展科研活

动，坚决杜绝随意分发、转让、扩散转基因材料的行为。

三、完善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保障机制

（一）加强体系建设。各地农业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领导小组，主

要负责同志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要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纳入日常管理，进一步加强工作

力量，保障工作经费，提升监管能力，构建人财物支持体系。

（二）强化风险监测。要建立风险监测制度和监测体系，进一步加大风险监测力度，形成全覆

盖的监测网络，推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向以预警机制为主的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管转变。

加强分析研判和风险预警，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置，提高主动发现、事前干预的能力。

（三）严厉打击违规行为。对违规开展田间试验、南繁、环境释放以及转让转基因材料等活

动，造成非法扩散的研发单位和研发者，取消承担转基因科研任务和申报安全评价的资格。对以转基

因品种冒充非转基因品种审定的，取消申请资格。对违规开展转基因种子生产经营等活动的企业，依

法吊销证照，严厉打击。

（四）加强科普宣传。转基因技术作为一项高新技术，在我国的研究和应用起步晚，公众对转

基因技术及安全管理情况还不够了解。要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转基因基本知识，宣传我国转基因生物

安全管理制度和决策程序，增进广大消费者的了解和认可度。做好信息公开，向社会及时传递科学、

权威、客观的信息，使公众能科学理性地对待转基因技术及产品。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任务繁重。各地农业部门要发挥高度负责、

勇于担当、顾全大局、协同推进的精神，以饱满的工作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采取切实可行的工作

措施，毫不松懈地做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确保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试验、生产、

经营和加工等活动规范有序地开展。

 

农业部

2014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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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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